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8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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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的发展，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

安全运行，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活动。 

第三条 电力事业应当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超前发展。国家鼓励、引导国内外的经

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开发电源，兴办电力生产企业。 

电力事业投资，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 

第四条 电力设施受国家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危害电力设施安全或者非法侵占、使用电能。 

第五条 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应当依法保护环境，采用新技术，减少有害物质排放，防治污

染和其他公害。 

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 

第六条 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

理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 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电力事业。 

第九条 国家鼓励在电力建设、生产、供应和使用过程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对在研

究、开发、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电力建设 

 

第十条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电力发展规划，应当体现合理利用能源、电源与电网配套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

则。 



 
 

 
 

第十一条 城市电网的建设与改造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安排

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 

第十二条 国家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支持、促进电力建设。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电力发展规划，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措施开发电源，发展电力建设。 

第十三条 电力投资者对其投资形成的电力，享有法定权益。并网运行的，电力投资者有优先使用权；

未并网的自备电厂，电力投资者自行支配使用。 

第十四条 电力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电力发展规划，符合国家电力产业政策。 

电力建设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 

第十五条 输变电工程、调度通信自动化工程等电网配套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应当与发电工程项目

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土地，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依法征收土地的，应

当依法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做好迁移居民的安置工作。 

电力建设应当贯彻切实保护耕地、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 

地方人民政府对电力事业依法使用土地和迁移居民，应当予以支持和协助。 

第十七条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电力企业为发电工程建设勘探水源和依法取水、用水。电力企业应

当节约用水。 

 

第三章 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 

 

第十八条 电力生产与电网运行应当遵循安全、优质、经济的原则。 

电网运行应当连续、稳定，保证供电可靠性。 

第十九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制度。 

电力企业应当对电力设施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条 发电燃料供应企业、运输企业和电力生产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供应、

运输和接卸燃料。 

第二十一条 电网运行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 

第二十二条 国家提倡电力生产企业与电网、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力生产企

业要求将生产的电力并网运行的，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接受。 

并网运行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 

并网双方应当按照统一调度、分级管理和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并网协议，确定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并网双方达不成协议的，由省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协调决定。 

第二十三条 电网调度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制定。 

 

第四章 电力供应与使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对电力供应和使用，实行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的管理原则。 

电力供应与使用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制定。 

第二十五条 供电企业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内向用户供电。 

供电营业区的划分，应当考虑电网的结构和供电合理性等因素。一个供电营业区内只设立一个供电营

业机构。 

供电营业区的设立、变更，由供电企业提出申请，电力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和管理权限，会同同级有关

部门审查批准后，发给《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营业区设立、变更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制



 
 

 
 

定。 

第二十六条 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

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 

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应当依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 

供电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公告用电的程序、制度和收费标准，并提供用户须知资料。 

第二十七条 电力供应与使用双方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制定的电力供应

与使用办法签订供用电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八条 供电企业应当保证供给用户的供电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对公用供电设施引起的供电质量

问题，应当及时处理。 

用户对供电质量有特殊要求的，供电企业应当根据其必要性和电网的可能，提供相应的电力。 

第二十九条 供电企业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不得中断。因供电设

施检修、依法限电或者用户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供电时，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

用户。 

用户对供电企业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管理部门投诉；受理投诉的电力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处

理。 

第三十条 因抢险救灾需要紧急供电时，供电企业必须尽速安排供电，所需供电工程费用和应付电费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户使用的电力电量，以计量检定机构依法认可的用电计

量装置的记录为准。 

用户受电装置的设计、施工安装和运行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电力行业标准。 

第三十二条 用户用电不得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 

对危害供电、用电安全和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供电企业有权制止。 

第三十三条 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 

供电企业查电人员和抄表收费人员进入用户，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或者抄表收费时，应当出示有关证件。 

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按时交纳电费；对供电企业查电人员和抄表收

费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提供方便。 

第三十四条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和计

划用电工作。 

 

第五章 电价与电费 

 

第三十五条 本法所称电价，是指电力生产企业的上网电价、电网间的互供电价、电网销售电价。 

电价实行统一政策，统一定价原则，分级管理。 

第三十六条 制定电价，应当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依法计入税金，坚持公平负担，促进电

力建设。 

第三十七条 上网电价实行同网同质同价。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电力生产企业有特殊情况需另行制定上网电价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八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和省级电网内的上网电价，由电力生产企业和电网经营企业

协商提出方案，报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独立电网内的上网电价，由电力生产企业和电网经营企业协商提出方案，报有管理权的物价行政主管

部门核准。 

地方投资的电力生产企业所生产的电力，属于在省内各地区形成独立电网的或者自发自用的，其电价

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 

第三十九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和独立电网之间、省级电网和独立电网之间的互供电价，由



 
 

 
 

双方协商提出方案，报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核准。 

独立电网与独立电网之间的互供电价，由双方协商提出方案，报有管理权的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第四十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和省级电网的销售电价，由电网经营企业提出方案，报国务院

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核准。 

独立电网的销售电价，由电网经营企业提出方案，报有管理权的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第四十一条 国家实行分类电价和分时电价。分类标准和分时办法由国务院确定。 

对同一电网内的同一电压等级、同一用电类别的用户，执行相同的电价标准。 

第四十二条 用户用电增容收费标准，由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制定。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 

第四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

规定执行。 

地方集资办电在电费中加收费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办法。 

禁止供电企业在收取电费时，代收其他费用。 

第四十五条 电价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制定。 

 

第六章 农村电力建设和农业用电 

 

第四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电气化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当地电力发展

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农村电气化实行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村电力建

设给予重点扶持。 

第四十八条 国家提倡农村开发水能资源，建设中、小型水电站，促进农村电气化。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能源进行农村电源建设，增加农村

电力供应。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经济综合主管部门在安排用电指标时，应当保证农业和农村

用电的适当比例，优先保证农村排涝、抗旱和农业季节性生产用电。 

电力企业应当执行前款的用电安排，不得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 

第五十条 农业用电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 

农民生活用电与当地城镇居民生活用电应当逐步实行相同的电价。 

第五十一条 农业和农村用电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制定。 

 

第七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设施及其有关辅助设施。 

在电力设施周围进行爆破及其他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

的规定，经批准并采取确保电力设施安全的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电力设施保护的规定，对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不得堆放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在依法划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前已经种植的植物妨碍电力设施安全的，应当修剪或者砍伐。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

时，应当经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第五十五条 电力设施与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在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中相互妨碍时，有关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六条 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对电力企业和用户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七条 电力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配备电力监督检查人员。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公正廉洁，秉公执法，熟悉电力法律、法规，掌握有关电力专业技术。 

第五十八条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向电力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并有权进入现场进行检查。 

电力企业和用户对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电力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提供方便。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电力企业或者用户违反供用电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电力企业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未保证供电质量或者未事先通知用户中断

供电，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用户自身的过错。 

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非法占用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或者电缆通道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清除障碍。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目不符合电力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由电力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力建设项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和技术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使用，没收国家明令淘汰的电力设备，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许可，从事供电或者变更供电营业区的，由电力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拒绝供电或者中断供电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危害供电、用电安全或者扰乱供电、用电秩序的，由电力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绝改正的，可以中止供电，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

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减少农业和农村用电指标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五十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在电力设

施周围或者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作业，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作

业、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



 
 

 
 

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第七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电力建设或者电力设施抢修，致使电力建设或者电力设施抢修不能正常进行的； 

（二）扰乱电力生产企业、变电所、电力调度机构和供电企业的秩序，致使生产、工作和营业不能正

常进行的； 

（三）殴打、公然侮辱履行职务的查电人员或者抄表收费人员的； 

（四）拒绝、阻碍电力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七十一条 盗窃电能的，由电力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应交电费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 盗窃电力设施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电力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四条 电力企业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违章调度或者不服从调度指令，造成重大事故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电力企业职工故意延误电力设施抢修或者抢险救灾供电，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电力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查电人员、抄表收费人员勒索用户、以电谋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章 附则 

 

第七十五条 本法自 1996年 4月 1 日起施行。 

 

           来源: http://www.fae.cn/fg/detail2094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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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对自己笑的人不一定是真爱，对方表面的伪善是为博取信赖，暗里他可能会伺机将你伤害。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对你心门敞开，即使你用善良和真心对待，有的人依然会悄悄将你出卖。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哪怕你拿到了幸福的号码牌，命运之神也不一定对你温柔相待，你的余生仍有可能会被忧伤覆盖。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人世间每个人都会有孽缘和无奈，有的人不值得你为他付出和慷慨，命中注定的灾祸你想躲也躲不开。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不管你在人群中出不出彩，不管你对生活认真抑或懈怠，该来的一切总是会因你而来。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人生总有预料不到的惊喜和意外，纵然你处在绝望的谷底和天台，转身就有可能看到晴天驱走阴霾。 

  总有一天你会渐渐明白，无论人生之路宽畅还是狭窄，如果你能用勇敢和坦然对待，一切困难都不是前进的阻碍。 

  天下总有地方是专属于你的舞台，你的江湖你才是真正的主宰，对于前尘和过往少问应不应该，无论何处你都要展现自己的风采。 

  别去管自己是不是栋梁人才，世上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存在，无论你踏步于尘世内外，尽力和无悔才是对命运最好的交差。 

 

 

 

 

 

 

 

 

 



 
 

 
 

这段时间，被电视剧《知否》刷屏了。明兰和顾二叔幸福甜蜜的婚姻，让不少网

友唏嘘羡慕，有人说，“这部剧简直就是现代婚姻的教科书。” 

  剧中庶女出身，却高嫁侯府，被顾二叔万千宠爱的明兰，把一段很多人都不看好的婚姻，过成了最幸福的样子。 

  细细思量，与她身上鲜明而独特的三种品质是分不开的。 

 

  自信独立，不卑不亢 

  明兰嫁入侯府后，面对侯府小秦氏等人的挑衅，毫不胆怯。从巧妙应对顾家长辈的发难，到立院别住、人前立威，明兰都能靠着她的聪慧和果敢，不卑不亢地处理。 

  屡屡想出面维护明兰的顾廷烨，也被明兰的表现所惊喜到，连小秦氏也只能兀自生气感叹，“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庶女，能演会装，识字记账都不在话下……” 

  在大多数女人都靠婚姻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宋代，明兰一直就看得通透，这实在难能可贵。 

  出阁前，她就对祖母说，“若为了在男人面前争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结婚后，婢女问她，“若是侯爷心不在了该如何”?她坦然回答，“那

我们便只有守住自己。” 

  对她而言，爱情，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也没有关系。只要守住自己，亦能守住自己生命中的一方晴空。这样的女人，不管经历什么，也既能与男人比肩同行，又能独自傲然绽放。 

  去年很火的《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尽管以前的她穿金戴银，背名牌包，喷贵香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似很有品位，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她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因为“陈太太”

这个身份得来的，所以一旦失去了这个身份后，她变得一无所有。 

  后来她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人生只是美丽的泡沫，浮华的表面，糟糠的内里。当她努力抛弃这种依附于人的生活后，成为独立的女性后，她的品位也渐渐浮现出来了，连职场精英贺涵都被

吸引住了。 

  正如亦舒在书里也写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 

  幸福的婚姻，从来都不是谁攀缘了谁，不是谁滋养了谁，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独立，相互成就。 

  理解宽容，不急不躁 



 
 

 
 

  明兰的丈夫顾庭烨自幼失恃，深陷繁复驳杂的家事囹圄，他看似玩世不恭，不学无术，实则有勇有谋，重情重义。他自幼缺少母爱，受尽家族的白眼和欺凌，内心渴望家庭的安定和温暖。 

  顾廷烨建功立业后，外人只看重他的地位和富贵，而明兰，却明白他所有的艰辛和不易，她有礼有节地与小秦氏对抗，认真细致地看护经营着他用命搏来的家产，视如己出地教导蓉儿读

书学习，支持顾廷烨去寻找流落在外的儿子昌儿，甚至大度地接受顾廷烨姑母送来的妾室，只为了能让夫君不被内室家务所烦扰，全心全力地拼事业。 

  明兰深知，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过去，但人总要向前看。她善解人意，不急不躁，大度地包容了他被人所鄙夷嘲笑的过去，用心地护着他心中重要的人，给了他一个安宁温馨的家。 

  这份理解和宽容，对深受家庭之苦的顾廷烨而言，极为可贵，因此，也让他对明兰的爱，更深了一层。 

  黄磊和孙莉算得上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在一起二十多年未曾红过脸。黄磊曾说过，“我太太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罕见，应该属于普及型。但在我心中，却是只此一款，不退不换。” 

  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从不把爱当作理所当然，而是互相理解，互相体贴。婚后孙莉慢慢退出了演艺圈，将大半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黄磊从不让孙莉进厨房，“家里有一个人

会做饭就够了，我愿意为她做一辈子的饭。”正是双方将彼此的付出看在眼里，才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拥有了一段甜蜜的婚姻。 

  正如泰戈尔所说，“爱情是理解和体贴的别名”. 

  好的婚姻，就是双方在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里，一次次地爱上。 

  懂得放弃，不怨不艾 

  剧情刚开始的时候，明兰就遇见了齐衡，身为平宁郡主的独子，齐衡注定是齐国公府未来的继承人。这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对明兰一片痴心，明兰也在心底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但是，邕王的女儿对齐衡一见倾心，为了让女儿得到今生至爱，邕王扣押了齐衡的父亲，并以此相逼，最后，齐衡只能无奈放手，两人也就此错过。 

  在初恋夭折时，明兰也哭过消沉过。但她深知，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便又逼迫自己尽快振作了起来。 

  与顾庭烨结婚后，她便努力彻底忘掉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一心一意地与顾庭烨过日子。在齐衡多次在朝堂上参奏丈夫，屡惹事端的情况下，她更是勇敢教说齐衡，霸气护夫。 

  当一段恋情衰败的时候，她并没有把爱情看得比天高，为之寻死觅活，也没有执迷不悟，陷入自怨自艾的泥潭，而是懂得适时放手，努力过好自己以后的人生。她的这份睿智和对爱情的

忠贞，也让丈夫顾庭烨爱她爱得更深。 

  每个人的人生，或许都会经历几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一旦机缘不再，不得不分开的时候，就一定要懂得放下过去，让心彻底归零，不要让自己陷入烦恼和忧伤的深渊，而是要勇敢自信

地去面对一段新的生活。 

 

 



 
 

 
 

 

 

 

 

 

 

 

 

 


